实施方案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等有关规定，根据国家、省关于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县发改局拟定了《乳源瑶族自治县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部分单位对该方案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建议，并据此召集有关单位召开了座谈会研究，经修改完善再次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就该实施方案说明如下。
1、 修订背景
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6日印发《乳源瑶族自治县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乳府规〔2019〕4号）文件，建立健全了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充分发挥了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城镇节水减排，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该实施方案有效期为5年，现已到期失效，为继续落实我县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县发改局拟重新修订该实施方案。
二、文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7〕1792号）；
（四）《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面推进和完善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15〕805号）；
（五）《韶关市节约用水办法》（韶政府令第142号）；
（六）《韶关市水务局　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2025年度计划用水有关工作的通知》。
三、主要内容
该实施方案主要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明确了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的要求和目标；第二部分是基本原则，主要有坚持因地制宜、保障合理需求、积极稳妥推进三大原则；第三部分是实施范围，是由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供水，纳入定额用水或计划用水管理，并已抄表到户的非居民用水户（含特种行业用水户）；第四部分是主要措施，包括用水定额和用水计划管理、分档（计划）水量和加价标准、计量周期、征收和资金使用等四方面；第五部分是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涉及部门责任、配套措施、工作质效、宣传引导等四方面；第六部分是实施时间。
4、 修订情况
（一）把第一大点“总体要求”里“2020年底前，全面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修改为“全面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删除了限定时间。
（二）第三大点“实施范围”里，由“纳入水务部门定额用水或计划用水管理”修改为“纳入定额用水或计划用水管理”，删除限定部门。
（三）在第四大点“主要措施”第（一）点“用水定额和用水计划管理”里，调整了用水计划管理的职责分工，并对用水定额管理和计划用水管理的相关表述进行了细化和调整。
（四）在第四大点“主要措施”第（三）点“计量周期”里，明确了以年为周期执行。
（五）在第四大点“主要措施”第（四）点“征收和资金使用”里，明确了收入的管理方式及用途。
（六）在第五大点“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第（一）点“明确部门责任”里，对水务部门、住建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进行了调整。
（七）在第五大点“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第（三）点“提升工作质效”里，“加强督导检查”改为“提升工作质效”，对相关的内容表述一并进行了调整。
（八）根据省发改委等三部门有关工作要求，“各级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用水定额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城市供水部门和供水企业要主动配合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超定额超计划累计加价收费工作。”实施方案修订后，拟由县发改部门、县水务部门、县住建管理部门联合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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